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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遴选确定预重整财务投资人

及其他重整投资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大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预重整财务投资人和其他重整投资人虽已完成遴选，但尚未

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宜新材”或“公司”）与

中选的预重整财务投资人和其他重整投资人能否签订重整投资协议以及能否就重整投资协

议具体内容达成一致尚存在不确定性。

2、尽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或“法院”）决定启动公司预重

整程序，但不代表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公司预重整能

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

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

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12.5.14
项的规定，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裁定破产，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因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被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

众环”）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12.4.2条第一款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因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中审众环

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

公司股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5、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2.4.10条等相关规定，后续若公司未满足第12.4.10条规定的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6、目前，公司偿债能力有限，资金短缺已成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公司及子公司因欠

款问题面临多家金融机构及供应商提起的法律诉讼，部分银行账户已被法院查封冻结。同

时，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冻结，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法院强制划扣，已直接

影响对应募投项目后续资金拨付，存在导致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不及预期、进而对项目建设及

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冻结流动资金规模较大，多数银行账

户受限，对公司日常经营收支已产生较大影响。

7、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包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

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鉴于

公司自身流动性风险已经显现，公司业务持续亏损，清偿能力有限，公司未能按期归还该笔闲

置募集资金。

8、目前，公司仍有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审结，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若公司在相关

诉讼中败诉，将需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额外支出，会进一步加剧资金压力。若公司

未能按期足额偿还相关债务，公司及子公司资产可能面临法院强制执行甚至被拍卖的风险，

企业流动性风险也将进一步上升。

一、公司预重整进展情况

2025年11月7日，北京一中院出具《决定书》[（2025）京01破申1445号]。公司债权人天津

晟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为由，向北京一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预重整），公司同意前述申请事项，并自愿承

担预重整期间的相关义务。为有效识别重整价值及可行性，提高重整成功率，北京一中院决

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预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

项》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承诺履行情

况等事项进行了全面自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关于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预重整的专项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57）。

2025年11月26日，北京一中院出具《决定书》[（2025）京01破申1445号之一]，指定北京市

海问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负责人为张坚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1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法院指定公司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2025年11月28日，临时管理人就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事项发出债权申报通知。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

为顺利推进天宜新材预重整和重整工作，化解公司债务危机，恢复和提升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和盈利能力，维护和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权益，临时管理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试行）》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

投资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开招募

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2025年12月22日，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发送的《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预

重整案关于意向投资人报名情况的通知》，在规定的报名期限内，共有27个报名主体（合计56
家企业，两家及以上企业组成联合体报名的，视为一个报名主体）向临时管理人提交报名材料

并足额缴纳报名保证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发送的《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关于延长尽

职调查及提交重整投资方案期限的公告》。考虑到公司经营业绩情况将可能对意向投资人的

投资意向、重整投资方案、内部决策等事项产生影响，为确保各家意向投资人充分尽调、完善

重整投资方案，临时管理人决定延长尽职调查及提交重整投资方案期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6年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延长尽职调查及提交重整投资方案期

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2026年2月28日，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发送的《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预

重整案关于产业投资人遴选结果的通知》，经遴选，现确定紫光通信联合体中的产业投资人北

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全讯汇聚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为公司预重整正选产业

投资人，泰州衡川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深蓝重整咨询有限公司-青岛熙正盈启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体中的产业投资人泰州衡川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为公司预重整备选产业投资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关于遴选确定预重整产业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公司、临时管理人与产业投资人已分别完成《重整投资协议》的签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6年3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与产业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暨产

业投资人一致行动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公司产业投资人已完成投资保证金

的足额缴纳。

目前，公司预重整工作一切正常、有序推进。在预重整推进期间，公司积极配合法院及临

时管理人开展各项重整相关工作，最大程度保障公司及各方债权人、股东等相关主体合法权

益。公司将持续全力推进预重整及后续重整工作，力争尽快完成重整，维护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与稳定发展。

二、预重整财务投资人及其他重整投资人遴选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发送的《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关于

财务投资人遴选结果通知》以及《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关于其他重

整投资人遴选结果通知》。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1）经遴选，现确定以下投资人为公司预重整财务投资人：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海南

燕园智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体中的海南燕园智合科技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福石重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紫光通信联

合体中的广州格物捌号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深蓝重整咨询有限公司-青岛熙

正盈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体中的北京深蓝重整咨询有限公司、青岛

熙正盈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经遴选，现确定以下投资人为公司其他重整投资人：新余市启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昊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浙（广东）控股有限公司、惠州市恒昌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广州粤资肆号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京合盛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北京大有盛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俊富信息产业发展（无锡）有限公司。

后续，临时管理人将组织公司与中选的预重整财务投资人、其他重整投资人或其指定主

体洽谈并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并继续推进预重整相关工作。

三、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预重整财务投资人和其他重整投资人虽已完成遴选，但尚未

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公司与中选的预重整财务投资人和其他重整投资人能否签订重整投资协

议以及能否就重整投资协议具体内容达成一致尚存在不确定性。

2、尽管北京一中院决定启动公司预重整程序，但不代表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预重整为

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

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无论公司是否能

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3、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2.5.14项的规定，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裁定破产，则

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因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被中审众环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上

市规则》第12.4.2条第一款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因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中审众环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12.9.1条第一款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5、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2.4.10条等相关规定，后续若公司未满足第12.4.10条规定的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6、目前，公司偿债能力有限，资金短缺已成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公司及子公司因欠

款问题面临多家金融机构及供应商提起的法律诉讼，部分银行账户已被法院查封冻结。同

时，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冻结，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法院强制划扣，已直接

影响对应募投项目后续资金拨付，存在导致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不及预期、进而对项目建设及

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冻结流动资金规模较大，多数银行账

户受限，对公司日常经营收支已产生较大影响。

7、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包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

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鉴于

公司自身流动性风险已经显现，公司业务持续亏损，清偿能力有限，公司未能按期归还该笔闲

置募集资金。

8、目前，公司仍有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审结，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若公司在相关

诉讼中败诉，将需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额外支出，会进一步加剧资金压力。若公司

未能按期足额偿还相关债务，公司及子公司资产可能面临法院强制执行甚至被拍卖的风险，

企业流动性风险也将进一步上升。

鉴于上述部分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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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法按期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5月14日，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包含本

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期限即将届满，公司预计无法将该笔3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按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7月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211号），同意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7,88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75,315,6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107,502,743.48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67,812,856.52元。上述募集

资金已于2019年7月18日全部到位，并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7
月18日对本次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众环验字（2019）010049号《验资报

告》。

（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8月1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880号），公司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1,438,808股，每股发行价格为20.8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2,319,041,594.48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22,
454,748.24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296,586,846.24元，上述资金已于2022年9月30日

到位，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众环验字（2022）0110063号《验

资报告》。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6,781.29万元，其中超募资金金额为

人民币22,221.29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募投项目名称

年产60万件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制
动闸片及闸瓦项目

年产 30万件轨道交通车辆闸片/
闸瓦、30 万套汽车刹车片、412.5
万套汽车配件项目

碳碳材料制品产线自动化及装备
升级项目

时速 160公里动力集中电动车组
制动闸片研发及智能制造示范生
产线项目

天宜上佳智慧交通数字科技产业
园项目

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余热回收绿能发电项目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否变
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26,000.00

/

/

31,000.00

/
7,560.00

/
不适用

64,560.00

调 整 后 投 资
总额

/

14,645.00

26,976.29

/

31,000.00
20.71

7,180.00
6,959.29

86,781.29

截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

入金额

/

14,847.62

28,925.75

/

34,898.81
20.71

7,087.14
6,959.29

92,739.32

投入进度

/

101.38%

107.23%

/

112.58%
100.00%
98.71%

100.00%
/

（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

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合计

募投项目名称

高性能碳陶制动盘产业化建设
项目

石英坩埚生产线自动化及智能
化升级改造项目

碳碳材料制品预制体自动化智
能编织产线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是否变
更

是

是

否

否

/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131,904.00

/

35,000.16
65,000.00

231,904.16

调整后投资总
额

116,001.84

15,700.06

34,946.54
63,010.24

229,658.68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

入金额

85,661.32

14,167.48

35,064.84
63,010.24

197,903.89

投入进度

73.84%

90.24%

100.34%
100.00%

/
三、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2025年5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包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

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30,000.00万元。

四、本次未能按期归还募集资金的说明

受光伏行业政策调整、市场需求收缩等因素的持续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出现持续大额

亏损，流动性风险已显现，资金短缺已成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同时，公司面临较为严峻的

债务压力，资金严重短缺，已无力偿还大额债务，公司主要银行账户以及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

查封冻结。目前公司已进入破产预重整阶段，公司账面货币资金已不足以归还上述3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短期内公司也无法通过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渠道筹集足

够资金用于归还上述募集资金。

五、归还募集资金计划

现阶段除了重整计划外，尚未有能一次性解决掉公司大额债务的方案。公司将积极推进

预重整（重整）工作，与各方努力推动预重整（重整）阶段各项工作的实施落地，如公司能够顺

利推进重整事项，确定后续的公司重整计划，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募集资金管理相关工作，

第一时间与管理人、投资方积极协商制定相关方案弥补募集资金临时补流、划扣损失并解除

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受限的情况。

六、风险提示

1、因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被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

众环”）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12.4.2条第一款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以及因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中审众环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

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2.4.10条等相关规定，后续若公司未满足第12.4.10条规定的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3、目前，公司处于预重整阶段。尽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启动公司预重整程

序，但不代表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公司预重整能否成

功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

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

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4、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2.5.14项规定，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裁定破产，则公

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5、目前，公司偿债能力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因欠款问题面临多家金融机构及供应商提起

的法律诉讼，部分银行账户已被法院查封冻结。同时，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冻

结，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法院强制划扣，已直接影响对应募投项目后续资金拨付，存在导

致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不及预期、进而对项目建设及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被冻结流动资金规模较大，多数银行账户受限，对公司日常经营收支已产生较大影

响。

6、目前，公司仍有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审结，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若公司在相关

诉讼中败诉，将需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额外支出，会进一步加剧资金压力。若公司

未能按期足额偿还相关债务，公司及子公司资产可能面临法院强制执行甚至被拍卖的风险，

企业流动性风险也将进一步上升。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第十三条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天宜

新材应在2025年5月14日董事会审议通过使用人民币3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之日起12个月内，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本核

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尚未归还已到期前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不符合相

关规定。

2、保荐机构已在本次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前，多次与上市公司口头和书面沟通，

督促公司务必提前做好资金规划，尽快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3、保荐机构关注到，公司目前面临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公司及子公司多起诉讼纠纷导致

募集资金专户被司法强制划扣，多个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冻结，子公司天启颐阳和新毅

阳已临时停产，公司处于预重整阶段，整体偿债能力严重受限。上述流动性困境是导致公司

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的根本原因，且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保荐机构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流动性风险及相关影响。

4、保荐机构督促上市公司规范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和消除无法归还

募集资金的不利影响，包括但不限于：积极推进预重整（重整）工作，制定有效的重整方案，化

解公司流动性风险；与管理人、投资者制定相关方案弥补募集资金划扣损失并解除募集资金

专户被冻结受限的情况；并及时披露归还募集资金的进展情况。

5、保荐机构提请投资者关注上市公司无法按期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事项

进展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具体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无法按期归还募

集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689 证券简称：ST远智 公告编号：2026-024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

形；

2.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6年05月12日14:00: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

1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05月1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27号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王维龙先生

（6）召开方式：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9人，代表股份379,137,8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6.339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361,367,4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4.636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57人，代表股份 17,770,3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703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8人，代表股份17,770,5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03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57人，代表股份 17,770,39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033%。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辽宁磐盾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投票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7,522,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40%；反对 1,55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3%；弃权63,1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55,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113%；反对

1,55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36%；弃权63,10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1%。

2.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7,524,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45%；反对 1,55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5%；弃权60,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57,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25%；反对

1,55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58%；弃权60,7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6%。

3.审议通过《2025年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7,568,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60%；反对 1,509,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0%；弃权60,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00,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668%；反对

1,50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916%；弃权60,7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6%。

4.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7,656,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93%；反对 1,418,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0%；弃权63,1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89,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648%；反对

1,41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01%；弃权63,10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1%。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7,275,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89%；反对 1,80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1%；弃权53,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08,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213%；反对

1,80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792%；弃权 53,21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94%。

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薪酬与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7,360,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11%；反对 1,717,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31%；弃权59,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92,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957%；反对

1,7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71%；弃权59,91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72%。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7,492,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59%；反对 1,57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56%；弃权70,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24,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385%；反对

1,57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64%；弃权70,2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51%。

8.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19,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072%；反对1,57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59%；弃权74,0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19,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072%；反对

1,57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59%；弃权74,0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68%。

该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议案，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次会议上，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向大会宣读了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

授权代表）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89 证券简称：ST远智 公告编号：2026-025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

培训证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并于2026年1月15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王岩东先生当选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

截至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发出通知之日，王岩东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根据相关规定，王岩东先生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期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关于参加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承

诺函》。

近日，公司收到王岩东先生的通知，王岩东先生已按照相关规定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前培训（线上），并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企业培训中心颁发

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特此公告。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6-057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步长（香港）持有公司股份 490,957,20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6.56%；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后，步长（香港）累计质押公司股份72,53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14.77%，占公司总股本的6.88%。

● 步长（香港）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 598,200,6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72%；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后，步长（香港）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质押公司股份72,530,000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2.12%，占公司总股本的6.88%。

近日，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步长（香港）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长（香港）”）的通知，获悉步长（香港）办理了解除部分股份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步长（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36,000,000股

7.33%
3.41%
2026年5月11日

490,957,202股

46.56%
72,530,000股

14.77%
6.88%

本次步长（香港）解除质押股份不用于后续质押。未来如有变动，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

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步长（香
港）控股
有 限 公

司

首 诚 国
际 （ 香
港）有限

公司

西 藏 丹
红 企 业
管 理 有
限公司

西 藏 瑞
兴 投 资
咨 询 有
限公司

西 藏 广
发 投 资
咨 询 有
限公司

西 藏 华
联 商 务
信 息 咨
询 有 限
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490,957,202

82,742,400

20,408,413

2,068,560

1,013,594

1,010,491

598,200,660

持股比
例(%)

46.56

7.85

1.94

0.20

0.10

0.10

56.72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108,530,000

0

0

0

0

0

108,530,000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72,530,000

0

0

0

0

0

72,53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14.77

0

0

0

0

0

12.1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6.88

0

0

0

0

0

6.88

已质押股份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
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6-058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合璞锐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子公司上海合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近日，山东合璞锐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取

得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本次主要涉及库房地址的变更，变

更后具体内容如下：

一、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相关情况

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

经营方式

许可证编号

法定代表人

企业负责人

住所

经营场所

经营范围

库房地址

发证部门

许可期限

变更前

山东合璞锐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批零兼营

鲁济药监械经营许20251421号

陈斐

陈斐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北湖财富中心
6层603A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北湖财富中心
6层603A
2002年分类目录：Ⅲ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
械，6802显微外科手术器械，6803神经外科手
术器械，6804眼科手术器械，6805耳鼻喉科手
术器械，6806口腔科手术器械，6807胸腔心血
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 腹部外科手术器械，
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10矫形外科
（骨科）手术器械，6812妇产科用手术器械，
6813计划生育手术器械，6815注射穿刺器械，
6816烧伤（整形）科手术器械，6820普通诊察
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
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1角膜接触镜
及护理液除外），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
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高频仪
器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
器械，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医用X射线
设备，6831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2
医用高能射线设备，6833医用核素设备，6834
医用射线防护用品、装置，6840临床检验分析
仪器（体外诊断试剂除外），6841医用化验和
基础设备器具，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
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54手术室、
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口腔科设备
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消毒
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
藏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
生材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6877
介入器材

2017年分类目录：Ⅲ类：01有源手术器
械，02无源手术器械，03神经和心血管手术器
械，04骨科手术器械，05放射治疗器械，06医
用成像器械，07医用诊察和监护器械，08呼
吸、麻醉和急救器械，09物理治疗器械，10输
血、透析和体外循环器械，11医疗器械消毒灭菌
器械，12有源植入器械，13无源植入器械，14注
输、护理和防护器械，15患者承载器械，16眼科
器械（16-06除外），17口腔科器械，18妇产科、
辅助生殖和避孕器械，19医用康复器械，20中
医器械，21医用软件，22临床检验器械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北湖财富中心
6层603A
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自2025年10月22日
至2030年10月21日

变更后

山东合璞锐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批零兼营

鲁济药监械经营许20251421号

陈斐

陈斐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北湖财富中心
6层603A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北湖财富中心
6层603A
2002年分类目录：Ⅲ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
械，6802显微外科手术器械，6803神经外科手
术器械，6804眼科手术器械，6805耳鼻喉科手
术器械，6806口腔科手术器械，6807胸腔心血
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 腹部外科手术器械，
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10矫形外科
（骨科）手术器械，6812妇产科用手术器械，
6813计划生育手术器械，6815注射穿刺器械，
6816烧伤（整形）科手术器械，6820普通诊察
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
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1角膜接触镜
及护理液除外），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
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高频仪
器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
器械，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医用X射线
设备，6831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2
医用高能射线设备，6833医用核素设备，6834
医用射线防护用品、装置，6840临床检验分析
仪器（体外诊断试剂除外），6841医用化验和
基础设备器具，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
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54手术室、
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口腔科设备
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消毒
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
藏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
生材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6877
介入器材

2017年分类目录：Ⅲ类：01有源手术器
械，02无源手术器械，03神经和心血管手术器
械，04骨科手术器械，05放射治疗器械，06医
用成像器械，07医用诊察和监护器械，08呼
吸、麻醉和急救器械，09物理治疗器械，10输
血、透析和体外循环器械，11医疗器械消毒灭
菌器械，12有源植入器械，13无源植入器械，
14注输、护理和防护器械，15患者承载器械，16
眼科器械（16-06除外），17口腔科器械，18妇产
科、辅助生殖和避孕器械，19医用康复器械，20
中医器械，21医用软件，22临床检验器械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北湖财富中心
6层603A，北京市海淀区莲宝路九号院4号楼
2层02
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自2025年10月22日
至2030年10月21日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变更主要是基于经营情况的实际需求，对后续生产经营无明显

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